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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0202020202020】】】】2761276127612761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

 

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： 

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（以下简称预案），现

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做出说明并补充披露： 

1.预案披露，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8日，与破产重整管理人签

订了附条件生效的《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等重整投资协议》，

拟以现金收购胜通集团等11家公司中与钢帘线业务板块有关的山东

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胜通钢帘线”）、山东胜通机械

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胜通机械”）、山东胜通进出口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胜通进出口”）、东营市汇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汇通贸易”）等 4 家标的公司 100%股权，上述公司目前均

已处于重整状态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胜通集团等 11 家公司的

具体业务开展情况，以及及破产重整的原因，其中与钢帘线业务板

块有关资产的划分标准及依据；（2）4 家标的公司目前重整进展，

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，完成重整需要履行的程序，以及重整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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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生效的具体条件；（3）4家标的公司 100%股权对应标的资产的

具体范围，是否涉及其他债权债务；（4）结合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

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、负债情况、业务的协同性等，说明公司本次

收购重整资产的原因及主要考虑，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

能力；（5）公司后续在业务、资产、财务、人员等方面的整合计划

以及相应的管理控制措施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2.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总价款初步确定为17亿元，公司将通过

自有、自筹资金筹集所需资金。截至2020年 3季度末，公司资产负

债率达 64%，货币资金余额约为 8 亿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自

筹资金的具体安排，包括融资对象、利率、期限等，并量化分析对

上市公司可能产生的财务费用和偿债压力；（2）自有和自筹资金支

出是否会对上市公司造成较大财务负担，以及公司后续保持财务和

生产经营稳定的措施；（3）结合上述情况，分析说明本次交易的必

要性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3.预案披露，2020年3月20日，东营胜宏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胜宏地产”）曾与上述 11 家公司管理人签订《重整

投资协议》，约定以 17 亿元价格收购上述 4 家标的公司；2020 年

11 月，因胜宏地产未能履行《重整投资协议》，管理人筹划终止协

议并联系引入胜通钢帘线同行业企业参与胜通钢帘线等四家公司的

重整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胜宏地产未能履行《重整投资协议》

的原因；（2）本次交易总价款为 17 亿元的定价依据，是否参考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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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地产的收购价格，后续是否会进行调整及考虑因素。请财务顾问

发表意见。 

4.预案披露，上市公司支付完毕 2 亿元重整保证金后，交易对

方应将标的公司经营权移交给上市公司；上市公司累计支付投资价

款 3 亿元后 3 日内，标的公司股权应转让至上市公司名下；在 2021

年 9 月 20 日前，上市公司应累计支付投资价款的 51%，剩余投资价

款的49%应于2022年 4月20日前支付完毕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

标的公司经营权移交的进展，是否存在障碍，以及后续安排；（2）

本次交易为破产重整下的股权收购，上市公司获得标的公司控制权

是否需要法院裁定等其他程序；（3）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，

明确标的公司控制权转移及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时间。请

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5.预案披露，胜通钢帘线以钢帘线、胎圈钢丝制造为主业，年

产能位居全国第三，目前钢帘线产能为26.5万吨，胎圈钢丝年产能

为 5万吨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胜通钢帘线目前生产经营情况及

其核心竞争力；（2）各主要生产线投资金额、投产时间、成新率、

报告期内产能利用率等，是否属于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，相关资产

减持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（3）相关年产能排名的依据及数据来源。

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6.预案披露，破产重整管理人负责将与胜通钢帘线经营业务有

关的全部注册商标变更登记至胜通钢帘线名下，山东胜通光学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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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可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胜通商标。请公司补充披露上

述商标的具体使用范围，做出上述使用安排的原因及未来商标使用

费用的安排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7.预案披露，管理人负责协调法院及相应机构清理完毕标的公

司资产和股权存在的担保债权，并协助办理解除对标的公司资产及

股权的抵押、质押、查封和账户冻结等限制措施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

（1）标的公司资产和股权存在的担保债权具体情况；（2）标的公

司资产和股权目前存在的抵押、质押、查封和账户冻结具体情况，

后续解除相关措施的具体安排，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；（3）标的资

产的股权质押状态能否在股东大会前解除，能否按照相关规定在约

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8. 预案披露，标的公司各类经营手续、资质许可现状交接，

排污手续、环评手续完善，如有不完善的，管理人协调政府相关部

门予以办理；标的公司权属土地上未办理建设规划、建设施工及竣

工验收、权属登记等相关手续的建筑物，由管理人协助办理。请公

司补充披露，标的公司目前各类经营手续、资质许可、土地权属等

办理的具体情况，如有不完善之处，说明是否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

质性障碍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9.请公司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

第 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相关要求，补充披露标的公司

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。 



 

 

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立即披露

题书面回复我部，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立即披露，在 5 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

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

5

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

。 

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年十二月三十日 


